附件3

2026年度深圳市研发费用资助项目形式审查要点

	序号
	审查要点

	1
	申请单位为企业的，应不属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负面清单行业（烟草制造业、住宿和餐饮业、批发和零售业、房地产业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、娱乐业、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行业）。

	2
	申请单位不存在被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惩戒情形，未被列入超期未申请验收名单和超期未退款名单。

	3
	申请单位为企业的，上传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须加盖税务机关业务章。

	4
	[bookmark: _GoBack]企业类申请单位填报的“本年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总额”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（A类）》的最终数据完全一致，不得进行四舍五入处理。本年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总额=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》（A107012表）中第47行-48行-49行。

	5
	申请项目所需的附件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。

	6
	申请项目不存在中介代为申请的情况。



